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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全球人类科技战略的一部分，人工智能

即人工加智能，结合数据和算法，模拟和延伸人类的智

能和思维的一门科学技术。人工智与人类高度融合、自

我操控，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计算机程序的认识，人工智

能也从简单的人类的辅助工具变成了一种能够模拟人类

思维的高度智能的系统，具有自我学习能力。学术界针

对人工智能成果的争议主要有两部分，一是人工智能的

成果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二是人工智能法律定

位如何界定。笔者在剖析相关学者对于人工智能作品保

护路径的观点与理由的基础上，认为人工智能的成果符

合创造性的前提下，应当将成果认定为作品，作品著作

权的主体沿用拟制作者模式或者单位作品制度。

一、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法保护路径的必要性以及

现状

（一）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

对人工智能作品予以著作权法保护的的必要性主要

区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人工智能作品的逐渐普及，涉及生活领域之

广，受众群体之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完善，人工智

能作品的产量必将翻倍增长，对人工智能作品的应用也

更加普遍，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利主体是谁？公众是否可

以无偿使用呢？由此产生的著作权的法律问题亟需完备

法律体制，以调整人工智能作品的社会关系。

其次，对于人工智能作品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是来

源于现实需要，尤其是现实产业和投资利益的需要，人

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需要高资本的投入，人工智能产业资

本的投入者是推动其不断前进的动力，人工智能成果的

权利归属不明会导致资本投入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人

工智能作品在著作权上进行保护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需

要，同时也能进一步鼓励投资者投入研发的积极性。

图1　人工智能拼凑小屋

最后，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解释以及法规建设滞后

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进度。尤其著作权相关的法律出

现了法律空白，分别体现在在权利主体和客体方面，著

作权法的规定的著作权里的归属都是自然人或法人，都

是具像化的。人工智能则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模拟人的

思维而具备了人的部分特性，其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上的

主体或者拟制主体？人工智能的成果能否被认定为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凡此种种，皆无明确成文的规定。

（二）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现状

人工智能在国外兴起已久，并且早在很久之前，人

工智能成果的法律问题便困扰很多国家。英国法律解释

了人工智能成果的具体定义。英国法律中针对计算机生

成物和创作者做出规定，明确了对于计算机生成的文学，

以及相关艺术作品，计算机创作了，是不可或缺的创作

者。同时对计算机生成的定义进行解释，明确指出必须

具备“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特性。

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的相关法案将高度智能化的机

器人给予“电子人”的身份，并且依法享有相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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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务。法规也明确了人工智能电子人的法律特性：具

有获得数据的自主性、交互能力、可以自我调整等特性，

同时，法规还根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对其

进行了等级划分。

美国新科技应用版权著作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符合

独创性的要求，就可以称其为作品。同时，美国的著作

权法明确了著作权拥有人的定义，并未只将其规定为创

作者。从以上国家的保护现状来看，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庞大，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层出不穷，对相关定义进行

合理的法律解释和规定，可以起到法律的引导作用，减

弱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

二、人工智能作品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思考

（一）人工智能作品在著作权法中的客体定性

确定权利客体的归属，才能能进一步认定权利主体。

先认定作品的存在，才能推定作者和著作权的归属。无

论采取哪一种著作权归属的保护模式，前提都必须要有

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的客观存在，认可人工智能成果的

作品性，才有推定作者存在的基础。

关于人工智能作品的定性，学界相关研究者的争议

主要在于人工智能的成果究竟是人工智能系统作为人类

工具而生成的内容，还是作为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机器自

主创作的作品，能否被称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本文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品是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通过一定可复制的

表现形式呈现的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作品是否能够被

称为是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而

不仅仅是局限于人类的成果。对于独创性，相关法律法

规并没有相应明确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任何表现形式

的作品的独创性是相通的，作品的独创性的判断标准依

据字面意思也可以窥探，即独立、创作，独立是指独立

完成，要求原创，完成作品不是剽窃和抄袭，不是简单

机械式的重复，创作是指所完成的作品不同于或者不完

全相同于已有的作品，具有新颖性。当然，即使是独立

创作的作品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只要满足独创

性的特征，可以称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是在具

体个案中，不同作品的独创性需要法官依据客观的标准

进行独立判断。

综上，人工智能的成果是否能够成为著作权的客体

关键在于“独创性”因素。著作权的目的是保护创作和

建立利益平衡关系，也并不局限于人类自己的创作，作

品的独创性在于作品本身，不会因为创作作品的主体是

人工智能而非人类就否认独创性的存在。因此，只要作

品本身能够被认为是具有创造性，无论作品创作者是人

类还是人工智能都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二）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的主体定性

人工智能成果的著作权的归属于谁？尽管众多学者

认可人工智能的作品属于具有独创性的著作权作品，理

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但无一例外的拒绝承认人工智能

的“自然人”的法律属性，笔者认为，人工智能作品的

著作权归属还是要落实到相应的制造者或者管理者身上，

即单位或者个人。

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的主体认定具体如下，我国可

适用“视为作者”模式，将人工智能拟制为作者，以享

有部分著作权；并单位作者模式，将人工智能背后的制

作者或者管理者认定为法律作者。就如何评价对人工智

能作品的的制作或者管理，应落实到司法实践中，由法

院给予合理评价，综合考量行为主体对作品的制作和管

理的参与控制程度。

三、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法保护路径解决

我国目前针对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相关学术

争议较大，而缺乏具体法律规定，因此对于人工智能成

果亟待寻求完备的保护路径。

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和物的法律关系，也改变

了法律规则。要找寻人工智能作品的保护路径主要从三

个方面入手，认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明确人

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以及合理解释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权

利归属。

如前文所述，在明确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

题之前，应当先认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是

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关键是判断作品是否具

有独创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从作品的外在表

现形式上，作品与已有作品的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判

断是否独立创作；第二，从人工智能的作品的创作过程

中创作者是否运用了创新性的组合、选择和判断等因素。

认可著作权作品属性是认定人工智能的著作权法律地位

的前提，得先成为一件作品在去明确作者是谁，才能进

一步明确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根据《著作权

法》关于享有著作权主体的规定，人工智能不属于作者。

但是，若全部否定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主体的地位，不利

于解决著作权归属问题，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当对法

律进行解释时，将人工智能拟制为作者，赋予人工智能

拟制人格，可享有一部分著作权。智能软件“小冰”可

以享有诗歌作品的署名权，而其他的作品的财产性权利

则由“小冰”软件的设计者或者所属的单位享有。当然，

也有很多学者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实际作者”，享有一部

分著作权，而其开发者、控制者、管理者等为“法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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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享有大部分著作权。这与“视为作者”这种拟制人

格保护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需要区分创作者和著

作权人。人工智能作品的管理者、制作者以及投资者享

有作品的部分著作权以及承担相应责任，可以解决现实

需要，也可以填补法律空白，并不违背立法者的立法意

图。将人工智能拟制民事主体，可以确定人工智能作品

的归属，人工智能作为拟制作者，是现实中的作者。

笔者认为简单的将人工智能认定为人类的工具已不

能很好的处理当前复杂社会关系，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

成果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当然并不是说直接赋予人工智

能民事主体的地位，运用拟制人格的保护模式和单位作

者制度能够更好应对作品的著作权问题。自然人不具有

创作作品的唯一性，在人工智能的大洪流中，承认作者

的多元化才具有普遍适用性，才能与社会现实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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